
专家劳务费发放标准的规定

为加强和规范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

会”）专家劳务费管理，根据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

法》（财行〔2016〕540 号）及相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实际，

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劳务费指为做好基金会各类工作，对相关项目评审、

评估、检查、培训等工作，本会向所聘请专家支付的报酬。

二、基金会实行劳务费审批制度。事前，经办部门提出申

请，经秘书长审批后，方能按相关手续发放。

三、专家讲课费，是指基金会在组织各类培训后，支付给

聘请专家的劳务费。

四、讲课费支付标准（税后，下同）

（一）专家讲课费，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

法》规定，副高级技术职称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 元，正

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 元，院士、全

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 元。

（二）专家讲课费，按学时支付，每半天按 4 学时计算。

五、专家咨询费，是指基金会组织项目评审、评估、检查

等活动，支付给聘请专家的报酬。

六、咨询费支付标准

（一）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，咨询费标准为 800 元/每人



每天。

（二）采取通信方式将资料邮寄给专家，专家提出书面意

见寄回的，根据工作量估算天数，咨询费标准参照第六条（一）

执行。

七、对外开展检查、督导、调查等活动聘请专家，劳务费

支付标准参照第六条（一）执行。

八、劳务费发放

劳务费发放，需取得领取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、银行账号、

联系电话、工作单位等信息，劳务费支付方式原则上采用银行

汇款方式。

九、以上劳务费均为税后标准，发放劳务费产生的个人所

得税由基金会代扣代缴。

十、本办法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。

十一、本办法经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十

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